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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旅游演艺企业奖补措施评审细则

《云南省旅游演艺企业奖补措施评审细则》以旅游演艺企业2021年度接待游客数量、拥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数、纳税金额、营业收入额作为评审指标。通过对《云南省旅游演艺企业奖补措施申请报告书》等有关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后，按照综合得分高低排定名次，最终对全省排名前20名的旅游演艺企业实施奖补。具体细则如下。
一、企业合规性审查
参评旅游演艺企业2021年度，主要领导班子成员无严重违纪、违法犯罪行为；未发生因旅游演艺企业主要责任造成一般及以上安全责任事故、扰乱市场秩序事件或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其他事件；未发生侵犯旅游者权益的事件；未受到罚款以上行政处罚；企业和法定代表人未被认定为严重失信主体等。有任意一项不符合，即企业合规性审查不通过，不具备申报条件。
二、评审指标综合权重计分
对2021年度旅游演艺企业营业收入额、接待游客数量、从业人员数，3个指标得分进行加权平均后，得出旅游演艺企业综合得分。3项指标分别以百分制计，其中，营业收入额占比40%，接待游客数量占比30%，从业人员数占比30%。计算方法为：
1.各企业旅游演艺企业综合得分=营业收入额得分+接待游客数量得分+从业人员数得分；
2.营业收入额得分=企业营业收入额÷营业收入额基准值×100分×40%；
3.企业接待游客数量得分=企业接待游客数量÷企业游客接待总数基准值×100分×30%；
4.企业从业人员数得分=企业从业人员数÷企业从业人员总数基准值×100分×30%；
5.各指标基准值：所有申报企业中各单项指标排名第一的数值为基准值。

三、实施总体排名
根据旅游演艺企业综合得分高低排定总体排名名次，综合得分相同的，排名并列，全省取前20家旅游演艺企业实施补助（详见表2）。其中，第1—5名补助100万元，第6—10名补助50万元，第11—20名补助30万元。其中：第5名和6名，第10名和11名，第20名和21名得分相同的，优先以企业营业收入额指标择优排名；仍相同的，依次按照企业接待游客数量、企业从业人员数指标择优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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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
排名
	营业收入额
	接待游客数量
	从业人员数
	综合得分

	第1名
	=营业收入额/基准值*100分*0.4
	=接待游客数量/基准值*100分*0.3
	=从业人员数/基准值*100分*0.3
	

	第2名
	=营业收入额/基准值*100分*0.4
	=接待游客数量/基准值*100分*0.3
	=从业人员数/基准值*100分*0.3
	

	第3名
	=营业收入额/基准值*100分*0.4
	=接待游客数量/基准值*100分*0.3
	=从业人员数/基准值*100分*0.3
	

	第4名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5名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6名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7名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8名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9名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10名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11名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12名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13名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14名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15名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16名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17名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18名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19名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20名
	同上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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